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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選舉委員會  公告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7年 10月 24日 

發文字號：中選務字第 1073150380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旨：公告全國性公民投票案第 7案投票日期、投票起、止時間、

編號、主文、理由書、政府機關針對公民投票案提出之意見

書、公民投票權行使範圍及方式等事項。 

依據：公民投票法第 3 條第 1 項、第 4 條、第 8條、第 17 條第 1

項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投票日期、起止時間及地點： 

(一)投票日期：中華民國 107年 11月 24日（星期六）。 

(二)投票時間：上午 8時至下午 4時。 

(三)投票地點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選舉委員會公告之各投票所。 

二、編號、主文及理由書： 

(一) 編號：第 7案。 

(二) 主文：你是否同意以「平均每年至少降低 1%」之方式逐年

降低火力發電廠發電量？ 

(三)理由書： 

台灣每年秋冬之交，中南部地區常因氣象條件不良使

得空氣品質惡化，達到對所有族群不健康的紅害等級。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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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，影響台灣空氣品質的污染物，以 PM2.5對健康的影

響最為嚴重。 

本項「改善全台空氣品質」公民投票之目的，在於減

少台灣民眾因空氣污染而引發健康問題。因此，希望透過

人民直接表達意見，讓主政者將國民健康列為首位考量的

重點，並讓民眾遠離不良環境的戕害。本項公民投票提案

之理由分述如下： 

1. 空氣污染已嚴重影響國民建康，特別是老人與兒童 

世界衛生組織（WHO）經長期研究，於 2013年把 PM2.5

列為第一級致癌物質，而國內歷年來已有許多實證研究證

明，PM2.5 確會造成國民呼吸道疾病，也是台灣慢性病危

險因子的前四名，對老人及兒童之影響尤其明顯。 

2. 無論是甚麼樣形式的火力發電，皆會產生有害物質

PM2.5 

PM2.5的生成，除了汽機車排放之外，主要是由固定

污染源排放所致，其中火力發電廠更是主要排放源，燃煤

電廠會直接排放 PM2.5，而燃氣電廠則會排放出 PM2.5 的

前驅物質（如硫氧化物（SOx）、氮氧化物（NOx）），經光

化學反應衍生成 PM2.5，皆是危害國民健康的元凶。 

蔡政府為實現 2025 年非核家園之政見，根據經濟部

規劃的能源配比，2025年我國燃煤發電占比將達到 30%、

天然氣 50%、再生能源 20%。而在過渡期間則燃煤高達

50%、天然氣 30%、再生能源 10%、核能 10%之局面，可看

出不管在任何階段，火力發電占比均達 80%，實在是對台

灣環境及國民健康不可承受之重。 

3. 中南部民眾成為蔡政府冒進能源政策的首要犧牲者 

台灣約有 8 成電力來自於火力發電機組，燃煤及燃

氣之 43座發電機組中，有 28座位於中南部，占 65%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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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台中火力電廠更是全球第二大火力發電廠，對中南部居

民造成更高的健康風險，特別是老人及小孩。為改善空氣

品質，我們建請蔡政府應重新檢討能源結構，逐年降低火

力發電廠發電量的比重，以維護國民健康。 

三、政府機關針對公民投票案提出之意見書： 

行政院意見書 

(一) 為確保電力供應穩定及因應未來影響電力供需之不確定

性因素，火力發電於我國能源轉型電力結構中需維持一定

之比例 

1.確保電力供應穩定，火力發電需維持一定比例 

「電業法」已明確規範 114 年達成非核家園之法定目標

下，其中再生能源為能源轉型政策重點，並已訂定 114年

再生能源發電占比 20%為目標，剩餘 80%為火力發電。因

此，為確保電力供應穩定，火力發電於我國電力結構中需

維持一定比例。 

2.為不影響供電穩定及民生、產業用電量增長所需，不宜強

制要求逐年降低火力發電廠發電量 

在考慮國內各項重大投資案之電能需求後，為確保民生及

產業用電需求穩定，政府已妥善評估未來國內整體電力需

求成長趨勢，並規劃低碳能源發展路徑。惟未來每年之電

力供需，受全球氣候變遷氣候異常及國內外政經能源情勢

之變化等眾多因素影響，考量國家整體發展規劃，宜保留

電力供應之餘裕，以因應未來電力供需不確定性及滿足尖

峰供電，不宜強制要求逐年降低火力發電廠發電量。 

(二) 政府已積極推動能源轉型，擴大低碳天然氣發電，逐步降

低燃煤發電占比 

1.火力電廠之空污排放受燃料種類影響，宜就使用燃料、機

組型式、電廠新舊等作綜整考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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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所提係透過降低火力電廠發電量以致達成改善空氣

污染目的，惟現行火力發電使用之燃料有採燃煤及燃氣兩

種，二者單位發電量所產生之溫室氣體及空氣污染物（含

PM2.5、重金屬等）排氣成分不同，新舊電廠空氣污染物排

放量亦差距甚鉅，宜就使用燃料、機組型式、電廠新舊等

作綜整考量，僅規範逐年降低火力電廠發電量是否適切尚

需釐清與界定。 

2.已規劃擴大低碳天然氣發電，逐步降低燃煤發電占比 

在確保電力穩定、配套能源設施完成及盡力減排減碳的前

提下，擴大低碳天然氣發電，逐步降低燃煤發電占比，規

劃低碳燃氣發電占比由 106 年 34.6%提高到 50%，燃煤發

電占比由 106年 46.6%下降至 30%方向努力。 

(三) 為改善火力電廠空污維護民眾健康，政府已規劃並確切執

行各項空污改善方案 

1. 加嚴燃煤電廠各項排放標準 

環保署已於 103 年 12 月 1 日修正發布電力設施空氣污染

物排放標準，加嚴燃煤電廠各項排放標準，跟先進國家歐

盟、美國等相較，標準相當甚至更嚴格。 

2. 當區域空氣品質嚴重惡化時，進行燃煤發電降載措施 

透過設立線上空污排放監測系統，確保電廠空污排放皆符

合環保標準；同時當區域空氣品質嚴重惡化時，在不影響

電力穩定供應前提下，進行燃煤發電降載措施，以降低當

地污染排放濃度。 

3. 火力電廠汰舊換新與空污防制設備效能提升 

(1)火力電廠汰舊換新，採最佳可行控制技術 

持續更新老舊機組，設置燃氣高效率複循環機組，發電

效率可達 60%以上；同時要求新設或擴建燃煤電廠採行

超超臨界機組，發電效率可達 45%，污染防制設備亦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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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採最佳可行控制技術，可使每度發電之空氣污染物排

放量降至最低。 

(2)空污防制設備效能提升 

甲、 推動包含大潭電廠、台中電廠、興達電廠、大林電廠

及南部電廠之空污改善計畫、台中電廠興建室內煤倉

等計畫，提升電廠污染防制設備效能，台電公司預估

114 年全部設備改善及措施完成後，可較 106 年削減

NOx 8,192 噸、SOx 2,503噸、PM 151噸。 

乙、 今（107）年 4 月起，由經濟部與環保署共同主政，

針對國營事業燃煤發電鍋爐進行第 2次盤點，要求既

有 電 廠 落 實 「 個 別 機 組 最 佳 可 行 控 制 技 術

（Individual BACT, IBACT）」，並達「超低排放」之

程度。如於發電機組排煙脫硫防制設備（FGD）後端，

再增加濕式靜電集塵器（WESP），降低排放管道硫酸

液滴濃度，對於進一步降低細懸浮微粒（PM2.5）排放

將有所助益，使每度發電之空氣污染物排放量降至更

低。 

(3)空氣污染物排放減量效果 

透過空污防制設備改善及機組持續汰舊換新，推估台電

公司火力機組實際發電量將由 106年約 1,512億度，增

加至 114 年約 1,600 餘億度，整體空氣污染物排放量將

由 106 年共約 10 萬公噸，降低至 114 年約 6 萬 5 千公

噸，減量比率約 35%。 

4. 電廠以外其他各層面空污管制措施 

目前環保署已修正固定污染源排放標準、公告新車排放標

準、推動使用清潔燃料、補助購買低污染車輛等各項污染

管制措施，地方政府也啟動跨局處合作共同致力推動空氣

污染減量行動，透過中央與地方攜手合作推動持續性及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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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性空氣污染管控措施，加速改善空氣品質，將有效降低

民眾暴露在細懸浮微粒危害等級的機會，提高生活品質守

護人民健康。 

(四) 結語 

考量「以『平均每年至少降低 1%』之方式逐年降低火力發

電廠發電量」將嚴重影響我國電力供應穩定，及可預期之

逐年經濟發展與民生用電增長，而針對各界關切空污議

題，政府已積極推動能源轉型各項措施，擴大低碳天然氣

發電，逐步降低燃煤發電占比，並落實污染防制設備改善

製程及更新，及採最佳化技術降低污染排放，爰請支持目

前政府為確保國家電力供應穩定、兼顧空污改善及排碳降

低等各面向之能源轉型政策規劃。 

四、公民投票權行使範圍及方式：中華民國有投票權人以普通、

平等、直接及無記名投票之方法行之。 

 

 

主任委員  陳 英 鈐 


